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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辅导工作完成报告 

 

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世昌股份”)拟申

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东北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等有关规定，以及《河北世昌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

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辅导期内开展辅导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期内工作开展情况 

2023 年 10 月 17 日，本公司与辅导对象签署了辅导协议，并按照《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等

相关规定及双方约定开展辅导工作。自 2023 年 10 月 19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本

公司共开展了三期辅导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一）辅导工作主要内容 

1、第一期辅导工作 

第一期辅导工作期间为 2023年 10月 19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该辅导期

内，辅导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辅导工作小组进行现场尽职调查，通过查阅文件资料、与世昌股份管

理层进行访谈、实地查看生产经营场所等方式对世昌股份历史沿革、业务与技术、

内部控制、公司治理、财务会计等方面进行核查，结合尽调情况梳理存在的问题

或需要关注的事项，会同律师、会计师提出相应的整改、规范方案，督促世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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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予以解决、落实。 

（2）辅导工作小组会同律师、会计师通过现场授课培训、组织自学、日常

答疑等方式，就北交所上市标准、上市流程、规范运作与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的义务和责任、财务会计关注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讲解、培

训，使接受辅导人员加强对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的理解，增强法制观念

和诚信意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3）辅导工作小组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与世昌股份及其他中介机构

积极就尽职调查发现的问题、辅导工作进展等事项进行沟通讨论，提出相关建议、

方案，督促辅导对象进行规范和整改。 

（4）辅导工作小组协助世昌股份以现有业务布局及业绩规模、现有产能及

产能利用率、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近期项目案例等为基础，充分沟通

交流，合理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方案，督促世昌股份全面、审慎地论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尽快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办理项目备案等相关

手续。 

（5）辅导工作小组与世昌股份、会计师沟通 2023年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就

收入确认等重要财务事项进行沟通讨论，并确定存货监盘、世昌股份及主要关联

方银行流水核查、主要客户、供应商函证、走访等主要后续尽职调查工作计划。 

2、第二期辅导工作 

第二期辅导工作期间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该辅导期内，

辅导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辅导工作小组继续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包括查阅文件资料、与世昌股

份管理层进行访谈、对世昌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关联方、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银行流水进行核查，执行银行账户、客户、

供应商、存货等函证程序，实地走访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股东访谈与证监会

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情况核查等。 

（2）根据提升接受辅导人员应有的敬畏、诚信、自律和法治意识的相关要

求，辅导工作小组会同律师、会计师通过现场授课培训、组织自学、日常答疑等

方式，就全面注册制与从严监管、证券市场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及法律责任、典型

案例、辅导监管典型问题、股份变动管理、募集资金管理、《公司法》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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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公司融资、IPO 上市的影响、IPO 现场检查及督导等内容进行讲解、培训，

使接受辅导人员加强对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的理解，形成对于法律、规

则的敬畏，增强诚信、自律和法治意识，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3）辅导工作小组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与世昌股份及其他中介机构

积极就尽职调查发现的问题、辅导工作进展等事项进行沟通讨论，提出相关建议、

方案，督促辅导对象进行规范和整改。 

（4）辅导工作小组、律师协助世昌股份制订了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

及相关制度，并协助世昌股份整理本次发行上市相关议案材料。 

3、第三期辅导工作 

第三期辅导工作期间为 2024 年 4 月 1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该辅导期内，辅

导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辅导工作小组继续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对于发现的问题督促

辅导对象及时整改，协助辅导对象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内部控制，

持续关注其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情况。 

（2）东北证券、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完成各中介机构内核审议程序，根据内核意见及辅导对象最新情况持续更新、完

善申请文件。 

（3）辅导工作小组对世昌股份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

其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二）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辅导期内，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积极

配合东北证券开展相关辅导工作，包括参加中介机构协调会、进行现场授课培训、

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及日常沟通讨论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公司治理问题及规范情况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的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

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的管理及任职资格等事宜由本所另行规定。”世昌股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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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董事会原有董事 5人，未设立独立董事，尚不满足独立董事不低于三分之一

的规定。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世昌股份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 号——独立董

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3 年 12 月，

经世昌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要求的周秋香、欧伟

胜、王文肖为独立董事，其中欧伟胜为会计专业人士。自世昌股份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以来，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

勤勉尽职地履行职权，出席董事会会议，积极参与公司决策，发挥在财务、法律

及战略决策等方面的专业特长，为世昌股份提出了建议，并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了公允的独立意见，对完善世昌股份法人治

理结构和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劳务派遣问题及规范情况 

世昌股份报告期内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情况，主要系在生产订单较多、员工不

足的情况下，对于包装、搬运、派驻第三方仓库的辅助联络等临时性、辅助性的

生产岗位与后勤支持岗位，世昌股份采取劳务派遣的方式补充相关人员。该类岗

位不涉及世昌股份产品制造过程的核心工艺，可替代性高，对工作技能要求相对

较低。 

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2 号）第四条规定：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

其用工总量的 10%。”报告期内，世昌股份母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星昌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星昌”）存在部分月份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过 10%的情

形。 

（1）世昌股份（母公司） 

世昌股份（母公司）2022年末、2023 年末劳务派遣用工比例分别为 17.49%、

23.33%，超过《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要求的 10%，主要原因系：2022 年 10 月至

2022年末，世昌股份员工存在较多请假或居家办公的情形，生产人员缺口较大，

因此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补充劳务派遣人员以满足世昌股份临时性、辅助性岗位需

求，致使 2022年第四季度劳务派遣人员增加较多；2023年度，世昌股份产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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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旺盛，生产订单大幅增加，导致部分生产及后勤支持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同时

相关经办人员对劳务派遣用工的相关规范要求认识不够，导致上述不规范行为延

续至报告期末。世昌股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整改：（1）世昌股份于 2024 年 2 月

末停止与劳务派遣公司合作，将派驻第三方仓库的辅助联络等相关辅助性岗位职

责划分给销售部门正式员工；（2）世昌股份于 2024 年 2 月与廊坊欣卓人力资源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将包装、搬运、装卸等辅助性生产需

求进行外包，世昌股份每月与劳务外包公司依据工作成果进行费用结算；（3）世

昌股份加大员工招聘力度，通过增加员工数量来满足生产经营的人力需求。经整

改，截至 2024年 2月末，世昌股份已停止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 

2024年 2月 20日，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

确认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现世昌股份因违反国家劳动保障等法律、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4 年 3月 8日，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

“2021 年 1月至 2024年 2月，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存在部分月份劳

务派遣人员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 10%的情形。截至本证明出具日，该公司已经完

成整改，上述事项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被我局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2）浙江星昌 

2023 年度，浙江星昌存在部分月份劳务派遣比例超过 10%的情形，主要原因

系：浙江星昌于 2022 年 11 月成立，于 2023 年初在浙江省台州市开始逐步招聘

员工进行生产经营，由于生产订单较多，企业成立初期员工数量较少，且在当地

的招聘渠道有限，因此借助劳务派遣公司进行人员招聘，待招聘人员通过考察期

后与浙江星昌签订劳动合同转为公司正式员工，导致浙江星昌在开始投产初期的

劳务派遣比例超过 10%。为规范用工情况，浙江星昌通过与部分劳务派遣人员签

订劳动合同、自行招聘员工等方式对劳务派遣事项进行了积极整改，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劳务派遣人员数量为 7人，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为 7.87%，符合《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相关要求。 

根据浙江省信用中心 2024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企业专项信用报告》显示，

浙江星昌自成立至 2024年 2月 27日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无违法违规行为。 

除上所述外，世昌股份子公司沈阳世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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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昌”，沈阳世昌已于 2022年 3月停产，2023年 6月注销）、宝鸡世昌世昌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世昌”）2021 年度曾存在部分月份劳务派遣比例

超过 10%的情形，上述两家子公司通过与相关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将其

转化为公司正式员工的方式，降低劳务派遣比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沈

阳世昌、宝鸡世昌已整改完毕，无劳务派遣人员，2022 年度、2023 年度，上述

两家子公司均不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2024 年 3 月 6 日，宝鸡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确认 2021年 1 月至今宝鸡世昌为其职工正常缴纳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未发现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 

世昌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若世昌股份及其下属公司因存在

劳务派遣用工不规范问题而受到任何处罚和损失，相关费用和责任由本人全额承

担、赔偿，本人将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及时予以缴纳。因此给世昌股份及其子公

司造成的损失由本人给予足额补偿，保证世昌股份及其下属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

损失。 

综上，世昌股份报告期内存在部分月份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过 10%的情形，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世昌股份及相关子公司已停止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上述不

规范情形已整改完毕。报告期内世昌股份不存在因劳务派遣方面的行政处罚，部

分月份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过 10%的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

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三）银行转贷问题及规范情况 

报告期内，为满足银行受托支付要求，世昌股份存在通过全资子公司进行银

行转贷的情形，具体如下： 

贷款（放款）

日期 
银行名称 

贷款金额 

（万元） 

转贷金额

（万元） 
转贷方 贷款还款日期 

2022/9/26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廊坊分行 

1,800.00 1,520.58 

河北冬云机

电科技有限

公司、宝鸡

世昌 

2022/11/22 

世昌股份收到上述转贷款项后均用于公司经营，不存在将贷款资金用于证券

投资、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或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的情形，亦不

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贷行为。世昌股份的上述转贷行为未实际危害国家金融

机构权益和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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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月 22日，世昌股份收提前归还上述贷款，不存在债务违约情形。 

世昌股份收针对转贷行为进行了整改，相关情况如下： 

（1）截至 2022 年 11月 22日，世昌股份涉及转贷的银行贷款已全部清偿完

毕。上述银行贷款清偿后，世昌股份未发生新的转贷行为。 

（2）为进一步完善世昌股份财务方面的内部控制，提升财务规范性，世昌

股份严格按照《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贷款通则》和《支付结算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内控制度和程序，加强对

贷款申请、使用和偿还等环节的筹划测算和审批管理，合理安排资金收支，并通

过加强财务人员日常培训提升合规意识，避免发生转贷。 

（3）世昌股份转贷涉及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于 2023 年 12 月

22日出具《确认函》，确认“世昌股份取得的上述借款均用于支付货款等日常生

产经营活动，上述借款已于 2022年 11月 22日在借款合同约定期限内全部归还，

未发生逾期还款等违反合同义务的情形，未对我行造成任何损失或其他不利影响，

世昌股份与我行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法律纠纷；世昌股份不存在因信贷业

务而受到我行追究责任的情形。” 

中国人民银行廊坊市分行于 2024年 2月 29日出具了《证明》，确认“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一，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

银行贷款、票据业务等金融业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被我行处罚的

情形”。 

综上，世昌股份报告期内存在的转贷情形已整改完毕，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情形，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四）会计差错更正问题及规范情况 

辅导工作小组及会计师协助世昌股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

管指引第 5号——财务信息更正》等相关规定，对世昌股份 2021 年度、2022年

度、2023 年 1-6 月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梳理，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更正。

世昌股份于 2024 年 3月 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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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3年 1-6月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上会师报字(2024)

第 0662 号），上述相关议案及报告均已公告。 

前期会计差错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和 2023年半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328,132,158.74 374,284.71 328,506,443.45 0.11% 

负债合计 201,371,207.70 -1,080,316.68 200,290,891.02 -0.54% 

未分配利润 27,143,490.41 1,342,508.64 28,485,999.05 4.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26,422,162.33 1,411,168.63 127,833,330.96 1.12% 

少数股东权益 338,788.71 43,432.76 382,221.47 12.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6,760,951.04 1,454,601.39 128,215,552.43 1.15% 

营业收入 154,935,394.82 -875,667.89 154,059,726.93 -0.57% 

净利润 16,666,625.20 832,620.31 17,499,245.51 5.0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6,995,095.79 785,295.83 17,780,391.62 4.62% 

少数股东损益 -328,470.59 47,324.48 -281,146.11 -14.41%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和 2022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349,742,171.63 -3,023,641.06 346,718,530.57 -0.86% 

负债合计 245,345,123.15 -3,645,622.15 241,699,501.00 -1.49% 

未分配利润 16,111,494.62 557,212.81 16,668,707.43 3.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03,729,789.18 625,872.81 104,355,661.99 0.60% 

少数股东权益 667,259.30 -3,891.72 663,367.58 -0.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4,397,048.48 621,981.09 105,019,029.57 0.60% 

营业收入 279,523,450.59 2,000,912.40 281,524,362.99 0.72% 

净利润 16,213,465.49 1,564,478.40 17,777,943.89 9.6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6,550,761.66 1,565,179.02 18,115,940.68 9.46% 

少数股东损益 -337,296.17 -700.62 -337,996.79 0.21%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和 2021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318,361,862.60 -1,703,583.78 316,658,278.82 -0.54% 

负债合计 231,609,998.36 -761,086.47 230,848,911.89 -0.33% 

未分配利润 1,759,813.31 -870,681.48 889,131.83 -49.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86,647,308.77 -939,306.21 85,708,002.5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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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 104,555.47 -3,191.10 101,364.37 -3.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86,751,864.24 -942,497.31 85,809,366.93 -1.09% 

营业收入 292,041,193.02 -318,165.79 291,723,027.23 -0.11% 

净利润 22,333,786.45 -1,298,689.85 21,035,096.60 -5.8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22,114,377.10 -1,295,498.75 20,818,878.35 -5.86% 

少数股东损益 219,409.35 -3,191.10 216,218.25 -1.45% 

世昌股份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并由会计师出具了审

核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

等相关规定，且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存在财务造假、财务内控重大缺陷等情形；

不影响挂牌公司挂牌与终止挂牌、市场层级调整、公开发行并上市等重要事项的

财务申请或实施条件。 

三、辅导工作效果 

（一）辅导机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 

在本次辅导过程中，东北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监管规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辅导协

议的相关约定，结合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辅导计划，并在辅导期内按照

制定的辅导计划开展辅导工作，通过现场授课培训、组织自学、日常答疑、召开

中介机构协调会、就尽职调查发现的问题督促辅导对象进行规范整改，对辅导对

象及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辅导培训。 

2024 年 4 月 8 日，辅导机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报送了

《关于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原辅导人员吴涵语由于

工作调整，不再继续担任世昌股份的辅导人员。 

上述变更后的东北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由刘俊杰、孙彬、庄永明、黄登辉、

唐雪峰、洪远航、代张伟、黄煜帆组成，其中刘俊杰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上

述辅导小组成员均为东北证券正式员工，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具备相关法律

和会计等专业知识和技能。上述辅导人员变更不会对本次辅导工作的有效性产生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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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辅导工作，辅导对象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接受辅导人员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息

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对于资本市场应有的敬畏、诚信、自

律和法治意识。 

综上，辅导机构本次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良好，辅导工作达到了

预期目的，辅导效果良好。 

（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会计基础工作、内部控制制度情况 

1、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辅导对象建立健全了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能够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规则及制度赋予的职权独立规范运作、履行各自的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辅导

对象的管理层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要求行使职权。 

2、会计基础工作方面 

辅导对象设置了专门会计机构、配备专业的会计人员、制定了各项会计制度。

辅导对象的会计师就其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内部控制制度方面 

为保证日常业务有序进行和持续发展，结合行业特性、自身特点及以往的运

营管理经验，辅导对象制定了涵盖人事与财务、营销与售后、生产与研发、采购

与销售等各个具体方面的管理制度，确保公司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风险可控，

规范运行。辅导对象的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三）辅导对象的相关人员掌握证券市场制度规则情况 

辅导工作小组会同律师、会计师通过现场授课培训、组织自学、日常答疑等

方式，就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与信息披露及相关案例等内容进行了

辅导培训。 

通过上述辅导培训，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

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义务以及法律

后果情况，形成对于资本市场应有的敬畏、诚信、自律和法治意识。 

（四）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了解证券市场概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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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辅导工作，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已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的特点

和属性，掌握拟上市板块的定位和相关监管要求情况。 

四、证监局历次现场检查关注问题的整改情况 

辅导对象于 2022年 5月 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自挂牌日至本报告出具日期间，未接受证监局现场检查。 

五、结论 

经辅导，本公司认为，辅导对象具备成为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应有的公

司治理结构、会计基础工作、内部控制制度，充分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的

特点和属性；辅导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已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树立了进入

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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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完成报告》之辅导机构签章页） 

 

全部辅导人员签名：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刘俊杰         孙 彬          庄永明         黄登辉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唐雪峰         洪远航         黄煜帆         代张伟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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